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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公告了《中

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查反馈意见，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和完善，具体说

明如下： 

报告书“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之“八、赣州中航地产”之“（七）

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之“3、项目后续开发计划及销售计划”之

“（2）赣州 E24 项目”的部分内容修订如下： 

原报告书内容： 

“根据赣州中航地产与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赣州中航地产将新设一家子公司并将 E24 地块土地出让合同转

移至该公司名下，然后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平价方式对上述

子公司进行增资。目前，增资手续仍未完成。” 

修订为： 

“2016 年 5 月 6 日，赣州中航地产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取得 E24 地块的土地

使用权，该宗土地成交价为人民币 37,258.21 万元。为筹集项目开发资金，快速

开发此项目，赣州中航地产与项目所在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互利合作，共同开发 E24 地块并签订了《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该协议约定由赣州中航地产新设一家子公司并将 E24 地块土地出让合同转

移至该公司名下，然后将该子公司 49%的股权以平价增资的方式由联发集团南昌

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E24 地

块暂估地价款和相关税费的账面值为 38,619.60 万元，评估值为 45,383.89 万元，

增值 6,764.29 万元，增值率为 17.52%。由于该地块目前正在处理拆迁事项，尚

未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 



中航城投资与广州金地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签署了《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由于广州金地将按赣州中航地产的评估价值作为转让

价格受让其 100%的股权，其中 E24 地块 100%权属的评估值相对于账面值增值

6,764.29 万元，因此，若赣州中航按照平价增资方式对外让出以 E24 地块设立子

公司的 49%股权，中航城投资需要补偿广州金地上述子公司 49%股权对应的增

值部分，约 3,300 万元。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对 E24 地块的期后事项进行了特别约

定，‘如根据赣州中航地产与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

E24 地块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价

取得赣州航城置业有限公司的 49%权益，若上述协议执行完成并办理工商变更程

序，则中航城投资应豁免赣州中航地产 3,300 万元股东借款且不计息。’ 

为后续操作便利，经与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州金地协

商，赣州中航地产拟将与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

拟以联发集团南昌联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价增资的方式，取得上述子公司

49%的股权。”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上述补充披露，投资者在阅读和

使用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时，应以本次同时披露的报告书（修订稿）为准。 

 

特此说明。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